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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龙区 2022 年种养殖补贴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及目的、项目主要内容

石龙区大部分是丘陵坡地，面临资源枯竭和煤矿关停后，

广大群众就业、创业门径狭窄，农村发展没有产业支撑，农

民生活面临一定困难，返贫现象突出。通过学习借鉴一些地

区扶贫工作经验，立足农业生产实际，为充分利用现有的土

地资源，最大限度提高土地利用效果，减少或避免群众将土

地撂荒，激发群众尤其脱享户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对从

事种植养殖的脱享户及带贫 20 户以上的企业(合作社)给予

一定的政策支持，为脱享户经济增收多一些渠道。采取以奖

代补，对自愿发展种植养殖产业的建档立卡脱享户及带贫 20

户以上的企业(合作社)经有关程序审核后，按项目类别、规

模给予相应的资金奖励。

为自主发展种植养殖产业的建档立卡脱享户和带贫 20

户（2018 年以来脱享户）以上的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以下统称企业）发放奖补。奖补项目和

标准如下：

（1）建档立卡脱享户自主发展种植养殖奖补。种植业

按收益金额（扣除生产成本）的 30%进行奖补。养殖业按收

益金额（扣除生产成本）的 10%进行奖补。果树挂果前每亩

每年奖补 100 元，挂果后按种植业标准执行。用材林每亩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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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奖补 50 元。每年奖补两次（6 月份、12 月份各一次），年

度每户累计最高奖补金额不高于 5000 元。

（2）带贫企业奖补。对艾草产业以土地流转、托管等

方式种植艾草连片 50亩以上（已享受到户增收政策的除外）、

帮扶 20 户以上脱享户（签订 5 年以上合同）的企业，一次

性给予每亩 200 元的奖补；对食用菌产业以土地流转、托管

等方式连片开发 50 亩以上、帮扶 20 户以上脱享户（签订 5

年以上合同）的企业，一次性给予每亩 200 元的奖补；对核

桃、林果产业以荒山承包、土地流转、托管等方式连片开发

300 亩以上、帮扶 20 户以上脱享户（签订 5 年以上合同）的

企业，一次性给予每亩 100 元的奖补；对 2022 年以土地流

转、托管等方式种植红薯等“一乡一业”品种连片 50 亩以

上、帮扶 20 户以上脱享户（签订 5 年以上合同）的企业，

给予每亩 100 元奖补。

（二）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项目实施情况

该项目财政投入资金 31 万元。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8

月 24 日分别支付种养殖补贴 66001.85 元、101414.18 元；

2022 年 11 月 25 日转账支付带贫企业奖补 142538.97 元，累

计完成项目支付 100%。其中建档立卡脱享户区财政通过一卡

通账号发放，带贫企业奖补通过公户转账。

根据街道办事处初审、汇总结果，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扶贫办成立联合验收组对街道初审结果进行审核验收，按照

30%比例抽查，最终确定奖补明细。该项目资金实际用于支

付 2021 年下半年、2022 上半年脱享户种养殖奖励补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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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带贫企业奖补。2021 年下半年全区奖补建档立卡脱

贫享受政策户 157 户，奖补资金 66001.85 元，2022 年上半

年全区奖补建档立卡脱贫享受政策户 218 户，奖补资金

101414.18 元。平顶山市林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艾草产

业土地流转，经项目所在社区、街道对艾草种植面积实地丈

量确认，按每亩 200 元标准，应发奖补资金 153874 元，实

发奖补资金 142538.97 元。

（三）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使用补贴资金激发脱享户内生动力，使脱享户自愿

发展种植、养殖生产，实现真正“输血”救济向“造血”自

救的转变。提高带贫企业带贫积极性。

二、综合评价结论

本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 83.2 分，依据平顶山市石

龙区财政局关于印发<石龙区区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 6个

办法的通知》（平龙财〔2021〕67 号）中对评价等次的相关

规定，90（含）-100 分为优、80（含）-90 分为良、60（含）

-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评价级别为“良”。

三、存在问题

（一）预算编制不科学，项目批复与实际内容不一致。

项目预算批复资金为 31 万元，计划用于 2022 年脱享户

种养殖补贴发放，实际支付 2021 下半年和 2022 上半年脱享

户种养殖奖励补贴 32.13 万元，其中 2021 下半年脱享户种

养殖奖励补贴 66001.85 元，2022 上半年脱享户种养殖奖励

补贴 101414.18 元，带贫企业补助 153874 元（2022 年因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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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资金有限，仅支付 142583.97 元，剩余 11290.03 挂账）。

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量与 2022 年计划工作任务不匹配。

（二）部分材料不规范，项目管理未落实到位。

1.石龙区建档立卡脱享户种植养殖奖补申请表中部分

申请表有涂改现象，比如龙河街道嘴陈村畅清涂改种植净收

益，龙河街道嘴陈村史舍涂改获得收益、申请奖补金额等。

2.带贫企业与脱享户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存在有涂改

或模糊不清现象，比如带贫企业与许坊社区王建民签订的土

地租赁合同土地亩数有涂改，与山高社区签订的土地租赁合

同租赁期限模糊不清。

3.项目归档资料不全，项目核实过程中，在村组公示栏

或显要位置公示 10 天的证明材料缺失，公示资料不齐全。

4.带贫企业申请后仅有验收报告，缺少街道、农水局和

扶贫办考察验收现场照片。

5.带贫企业带动 21 户脱享户发展，其中 20 户为土地租

赁形式，1 户为务工形式，申报资料中只有土地租赁合同，

无带贫企业与帮扶脱享户（务工）签订 5 年以上劳动合同。

（三）绩效目标、指标设置不合理，绩效工作质量不高。

1.绩效目标未明确资金投入，项目绩效目标仅能体现效

果，未能体现产出，工作任务不明确。

2.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全面、准确。数量指标只设置“当

年应补户数≥370 户”，没有设置带贫企业的数量指标。质量

指标设置“区级财政补助经费合格率”过于宽泛，不能准确

反映项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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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未按照开展《平顶山市石龙区财政局关于印发<

石龙区区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 6 个办法的通知》（平龙财

〔2021〕67 号）及时开展项目绩效监控；绩效自评质量不高，

实际完成情况未详细说明，当年应补户数为 375 户，项目自

评表填报为 376 户。

四、改进建议

（一）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按照预算批复内容执行。

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按照预算批复内容执行，对于确保

资金使用合法、合理和有效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项目单位要加强对预决算编制工作的领导，建立预

决算编制工作责任制，实行跨部门协作、全员参与，落实预

算资产财务部门的日常管理责任，发挥纪检、审计部门的监

督责任，确保部门项目支出预算一经批复，各部门都按照批

复组织项目实施，不随意调整项目内容和支出预算。

二是主管部门应着力加强财务和业务人员的业务和预

算管理培训，督促学习和知识更新，增强预算约束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

三是财政部门对预算执行严格把关，将预算执行的质量

与效率纳入单位预算管理工作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

（二）加强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实施质量。

一是加强项目管理，认真履行项目实施程序，对于项目

申报资料，及时进行审核和归档，加强对申报文本的核查，

避免出现涂改现象，确保申报手续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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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强项目档案管理，做好项目审批、实施、验收等

各环节有关文件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移交等工作，确

保资料真实无遗漏。另外，项目单位要明确相关人员责任，

加强项目监督力度，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审查，确

保项目质量。

三是规范合同实质，前移风险防范。对项目合同要素进

行审查，签订合同的数据要准确，避免出现签订后修改数据

等现象。

（三）科学合理制定绩效目标，提高绩效管理水平。

一是建议项目实施单位科学论证，制定合理明确的绩效

目标。在制定绩效目标时可结合国家、行业、实施方案、项

目实际情况等设定明确、具体、可衡量且数据及佐证资料可

采集、可获得的绩效目标，根据项目情况及时分析项目实施

中存在的不足，重视绩效目标及对目标完成情况佐证资料的

收集。

二是强化绩效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避免出现绩

效指标设定不明确、指标值设置不合理、细化量化程度不够

等问题，力求绩效指标贴近实际、科学合理，使其兼具全面

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体现项目实施的“产出”与“效果”，

为后续全过程预算管理工作的规范、高质量实施奠定良好基

础，发挥绩效目标的指导性作用。

三是加强绩效全流程管理，按照财政要求及时开展绩效

监控和绩效自评，及时参加培训，树立绩效全流程管理意识，

提高绩效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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